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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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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

３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为

８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８

人。 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张忠华先生主持。

４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决定，公司七届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董事会提名

张道红先生、王在孝先生、何原先生、万年春先生、张拥军先生、张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王远璋先生、王小宁女士、李守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以上人员的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任职须披露的相关文件已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上披露，敬请关注。

公司原董事、董事长张忠华先生因工作原因不再续任公司董事、董事长；公司原独立

董事王永海先生因在本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满六年，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再续任公

司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对张忠华先生，王永海先生在任期间勤勉工作深表感谢！

根据有关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第六届董事会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

继续履行相关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及任职资格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上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交所审

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召开公司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公司换届议案进行审议。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每一名董事候选人都将列为一项单

独议案进行表决。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已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网上披露，敬请关注。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附：候选人简历

张道红先生，男，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 曾任宜化股份尿素事

业部副部长，湖南宜化副总经理，双环科技副总经理兼生产部部长、常务副总、总经理。 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王在孝先生，男，

１９６５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正高职高级经济师。 曾任

宜昌化工厂仪表车间技术员、车间主任、现任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北宜化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何原先生，男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出生

．

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曾任双环

科技企管部部长、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万年春先生，男，

１９６４

年生，大学学历。 曾任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现任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张拥军，男，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专科学历，曾任宜化集团资本运

营部副部长、宜化集团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起任双环科技董事，董事会秘书。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张健先生，男，

１９５４

年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专科学历，经济师。 曾任湖北双环科技

股份有限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起任双环科技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董事的情形。

王远璋先生，男，

１９４６

年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

级经济师。

１９９８

至

２００３

年任湖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６

年任湖北省电力公司党

委书记，总经理。 现已退休。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起任双环科技独立董事。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王小宁女士，女，汉族，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注册

会计师。

１９８７

年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工程专业，获得学士学位；历任三峡大学教

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经管学院副院长。

２００８．１０

月起任双环科技独立董事。与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李守明，男，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生，中共党员，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

１９６５

年至

１９７０

年在武汉大学数学系学习，

１９７０

年毕业留校任教至

２００６

年

退休。 曾任湖北省会计高级职称评审专家、湖北省及武汉市科技咨询专家及湖北宜化独立

董事。 现任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机械与电子信息学部主任、福星科技独立懂事。 与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７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七次监事会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电话、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２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在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二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

进行。

３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为

３

人，实际出席现场会议的监事人数

２

人，监事

张元堂委托监事王宇出席了会议。

４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王宇先生主持。

５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提议

王宇先生、张云兵先生为公司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

案时，每一名监事候选人都将列为一项单独议案进行表决。 另有一名职工监事由公司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备查文件：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０一二年七月四日

附：候选人简历

王宇先生，男，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工程师。 曾任湖北宜化

股份公司企管部副部长，重庆宜化有限责任公司任企管部部长，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企管部长等职务。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任双环科技监事、监事会主席。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的情形。

张云兵先生，男，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能源事

业部设备副主任，能源事业部部长助理。 双环科技生产部副部长兼设备中心主、设备动力

部部长。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适合担任监事

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７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双环科技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召开公司六届二

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对相关议案

进行审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定于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点整召开。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六）、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凡是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提名张道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提名王在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

、《关于提名何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４

、《关于提名万年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５

、《关于提名张拥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６

、《关于提名张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７

、《关于提名王远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８

、《关于提名王小宁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９

、《关于提名李守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

、《关于提名王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１１

、《关于提名张云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进行。

以上人员的简历及独立董事的相关资料已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网上披露，敬请关注。

三、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股权登记日的次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

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上午

８

点

３０

分至

１２

点整，下午

１４

点至

１７

点

３０

分。

（三）、登记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公司证券部及股东大会现场。

（四）、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公司办公大楼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４３２４０７

电 话：

０７１２－３５９１０９９

传 真：

０７１２－３５９１０９９

电子信箱：

ｓｈ０７０７＠１６３．ｃｏｍ

联 系 人：张健

（二）、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一）、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附：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１

、具有全权表决权；

２

、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３

、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

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与

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九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冠捷科技全资子公司与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订立采购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２０１２－０４１

号《关于冠捷科技全资子公司与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订立

采购框架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审议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１

票，关联董事杨林先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６６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冠捷科技全资子公司与南京中电熊猫

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订立采购框架协议

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释义：

在本文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本 公 司”：指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冠捷科技”：指冠捷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

“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 指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冠捷投资有限公司），一间于香港注册成立的冠

捷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集团”：指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及其附属公司、联系人及关联人

“熊猫液晶”：指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控股子公司

“熊猫液晶集团”：指熊猫液晶及其母公司、附属公司、联系人及关联人

“中国电子”：指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该等产品”：指熊猫液晶及其母公司、附属公司、联系人及关联人设计、制造或销售的

ＬＣＤ

面板及其

他相关产品

“

ＴＦＴ－ＬＣＤ

”：指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一、概述

１

、为取得稳定的面板供应，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冠捷科技下属全资子公司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与熊猫液晶就液晶

面板的持续关联交易事宜订立框架性采购协议，数量、型号、规格将以实际订单为最终交易依据，交易价

格将以每笔实际订单或双方另行协商为准。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就此事项披露了《关于冠捷科技全资

子公司与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订立采购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８

号）。

２

、鉴于熊猫液晶和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故双方为关联方，且冠捷科技为本公司下属

子公司，因此上述事宜已构成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在该协议项下，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２４１

，

５７３

千美元（协议生效之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决

票

９

票，其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表决

１

票，关联董事杨林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项

交易表决程序合法，交易条件合理，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熊猫液晶”）

２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８

亿元

３

、主要办公地点：江苏省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谊路

９

号

４

、法定代表人：赖伟德

５

、主营业务：

ＴＦＴ－ＬＣＤ

面板和模组、液晶显示器、电视机、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自营和代理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６

、财务状况：

２０１１

年度，该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８

，

１７６

万元，净利润为

－９９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７８

，

２３８

万

元。

７

、现有股权结构情况：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熊猫集团”，为中国电子的下属子公司）、南京新型工业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新港开发总

公司共同投资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中熊猫集团持股

５１％

，中国电子持股

１９％

。

８

、履约能力分析：

熊猫液晶的财务状况、银行信用等级及客户满意度良好，内部管理在不断提升和完善，产能、产出良

率、产品品质等均能满足双方合作要求，且根据协议其将维持该等产品的一个月安全存货水平，具有履

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集团将通过订单的方式向熊猫液晶采购该等产品，订单中将载列该等产品的质量要求、

型号、规格、定价及付款条款。 根据采购协议，该等产品的定价及付款条款由采购协议各订约方经公平磋

商后按一般商业条款及参考当前市价厘定。 在任何情况下，该等当前市价应属公平合理，并低于熊猫液

晶显示集团向独立第三方所提供的最优惠价格。

四、协议主要内容

１

、订约方：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与熊猫液晶

２

、主要合作：根据采购协议，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集团根据其生产经营需求向熊猫液晶集团采购

ＬＣＤ

面板及

其他相关产品。

３

、生产计划及仓储

根据采购协议，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集团将每月定期向熊猫液晶集团提供

３

个月的滚动预测。 如产品的交付

出现变动，将由熊猫液晶集团设法在自有的仓储设施中进行储存。 此外，熊猫液晶集团将维持该等产品

的

１

个月安全存货水平，以满足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集团的生产需求。

４

、协议先决条件

采购协议须待下列条件获达成后方可作实：

（

１

）取得冠捷科技董事会、独立股东的批准（包括年度上限）；

（

２

）取得长城科技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包括年度上限）；

（

３

）取得本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

（

４

）取得所有有关批准采购协议之其它批准。

５

、有效期限及延展年期及重续

采购协议将在上述先决条件达成后开始生效， 有效期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期限届满

后，如需重续及

／

或延长，将按照上市规则履行相关程序。

五、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年度上限

根据以往

ＬＣＤ

面板及相关产品的采购金额、 该等产品的需求增长预测及熊猫液晶集团的产能等因

素，冠捷科技预计

２０１２

年的上限为

２４１

，

５７３

千美元（协议生效之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的上限为

５５６

，

８００

千美元、

２０１４

年的上限为

６７９

，

４４０

千美元。

六、交易目的、必要性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目的

由于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为取得稳定的面板供应， 提升日后与其他面板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与熊猫液晶签署持续性的采购协议。

２

、必要性

以上关联交易属于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集团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 有利于保障其业务的持续

稳定。

３

、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将按照冠捷科技一般及正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协议有效期内，熊猫液

晶集团应保证向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集团供应的协议内产品的价格将低于其向独立第三方所提供的最优惠价

格，持续关联交易的条件公平合理，没有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且熊猫液晶同意协议有效期内，向

Ｔｏｐ Ｖｉｃｔｏｒｙ

集团供应的协议内产品的价格将低于

其向独立第三方所提供的最优惠价格，交易条件合理，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特别风险提示

上述采购协议的生效及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实施尚需获得各相关方及有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双方

间的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其他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熊猫液晶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零。

十、备查文件

１

、相关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采购合同书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４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９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电话方式告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以传真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６

人，实到董事

６

人。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

一、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向民生银行重庆分行申请

由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公司在售项目销售回款作为还款来源，以公司“橄榄郡”项目存

货资产即车库

１１０５８．０４

平方米、商业

３６５１．３４

平方米作为贷款抵押物，向民生银行申请由重

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集团”）委托贷款

６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为

６

个月，年利率为

１２％

，并由本公司向民生银行支付委托贷款额

３‰

的手续费，本次委托

贷款发生的贷款催收费用由本公司承担并支付。

鉴于城投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粟志光先生为城投集团副总经理。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故此事项已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

案时，关联董事粟志光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意见。

二、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重庆会展

中心置业有限公司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信托贷款按持股比例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重庆会展中心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展置业”）向新华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信托贷款，专款用于“国汇中心项目”建设，贷款期限为不超

过

７

个月，年利率为

２０％

；公司以持有会展置业

２０％

的股权（对应

２６２３．４９８

万元出资额）对上

述信托贷款中的

２４００

万元贷款本息及其他相关费用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４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０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民生

银行申请由控股股东重庆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向民生

银行重庆分行申请由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集团”）委托民生银行向本公司发放

６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

６

个月（还款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年利率为

１２％

，并由

本公司向民生银行支付

３‰

的委托贷款手续费， 本次委托贷款发生的贷款催收费用由本

公司承担并支付。 本公司以 “橄榄郡” 项目存货资产即车库

１１０５８．０４

平方米、 商业用房

３６５１．３４

平方米作为该贷款抵押物。

鉴于城投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粟志光先生为城投集团副总经理。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故此次本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由城投集团委

托贷款事项已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粟志光先生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法人代表：孙力达

３

、注册资本：陆拾亿元整

４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城市建设投资

５

、关联关系：城投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构成关系交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城投集团资产总额

９３

，

７５５

，

１２５

，

７８２．９８

元， 负债总额

５６

，

７１２

，

８４１

，

２２４．１１

元，净资产总额

３７

，

０４２

，

２８４

，

５５８．８７

元，利润总额：

８３８

，

２１９

，

２７８．７６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金额为

６０００

万元。

２

、本公司与民生银行及城投公司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贷款额度为

６０００

万元，贷款

期限为

６

个月（还款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

、委托贷款人：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借款人：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３

、受托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４

、交易标的金额：额度为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交易方式：受托人按委托贷款程序向借款人发放和收回委托资金

６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为

１２％

７

、委托贷款的期限为：

６

个月（还款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８

、其他事项：本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额为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由公司用“橄榄郡”项目的

存货资产即车库

１１０５８．０４

平方米、商业用房

３６５１．３４

平方米作为贷款抵押物。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向银行申请（委托）贷款，主要系缓解公司在建项目资金缺口，确保在建项目

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

六、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与同一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６０００

万元。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本公司向民生银行重庆分行申

请由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我们对该项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并在综合分析公司实际情

况的基础上，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鉴于城投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该事项所涉公司向银行申请由城投集团委托

的贷款已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长粟志光先生为城投集团副总经理。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故此事项已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

粟志光先生回避了表决。我们认为，本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法定程序。

２

、本次委托贷款主要系为缓解公司在建项目资金缺口，确保在建项目的顺利实施，符

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需要。

３

、本次委托贷款构成的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４

、基于独立判断的原则，我们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城投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４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１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重庆会展中心置业有限公司向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６０００

万元信托贷款按

持股比例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担保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也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会展中心置业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北路西侧（会展中心）

３

、法定代表人：粟志光

４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壹佰壹拾柒万肆仟玖佰元整

５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酒店管理

６

、与本公司的关系： 控股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会展置业资产总额

５９７

，

５１９

，

０２５．８３

元， 负债总额

４００

，

４７８

，

２８３．１２

元，净资产总额

１９７

，

０４０

，

７４２．７１

元，净利润

７２

，

９１７

，

０８１．５５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２４００

元。

２

、担保期限：自股权出质登记之日开始直至信托贷款本金及收益全部分配完毕止。

３

、担保方式：股权质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会展置业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４０％

，合并报

表单位），目前在建的国汇中心项目施工已近收尾，但项目建设资金仍存在一定的缺口，本

次对外担保可为项目筹集资金，以保证项目的如期建成并投入使用。 会展置业以项目销售

回款作为还款来源，会展置业各股东分别以所持有会展置业的

５０％

的股权（

６５５８．７４５

万元

出资额）对上述信托贷款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因此，担保风险小，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本公司本次对外担保，被担保人会展置业公司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３９１００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１５．７４％

。 上述担保的债务均未逾期，未发生担保债务涉及诉讼。 被

担保企业目前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无法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会展置业公司财务报表；

３

、会展置业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戈壁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和艾芬豪矿业有限公司（“艾芬豪”） 就收购南戈

壁资源有限公司（“南戈壁”）不超过

６０％

的已发行及流通在外普通股的要约发出时间形成

新的共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宣布，双方均已同意延期

３０

天进行本公司要约收购南戈壁最

多

６０％

但不低于

５６％

的普通股，收购价格为每股

８．４８

加元。 本公司现已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或之前，而非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发出收购要约，且此后该要约必须最早在

３６

天之后被接受。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

日公告了原计划进行的要约。 本公司与艾芬豪签订了一份锁定

协议，艾芬豪同意按比例将所有其持有的南戈壁的股份交付给本公司。除将发出要约日期

以及最晚接受要约的日期延后

３０

天之外，锁定协议中的所有其他条款与并无任何变化。

本公司的要约将根据英属哥伦比亚法律以要约收购通函的形式向所有南戈壁的股东

发出。

本公司的要约收购须获得所有法定与合规的相关批准， 其中包括加拿大与中国的相关

合规批准，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艾芬豪与本公司已确认其将配合蒙古

政府以确保该要约收购符合该国新出台的规制战略性外国投资相关立法的任何要求。

关于本公司

本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的铝业与采矿业公司，其总部设于北京，于上海 （

６０１６００．ＳＨ

）、

香港 （

２６００．ＨＫ

） 和纽约 （

ＡＣＨ．ＵＳ

） 上市。在本公司雄厚的铝业综合实力，以及于中国铝

业市场中的领先地位之外，本公司也开始从事其他增长型的采矿业务。 现担任本公司现任

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为熊维平先生，现任总裁由罗建川先生担任。

关于艾芬豪

艾芬豪（纽交所、纳斯达克及多伦多交易所代码：

ＩＶＮ

）是一家国际矿业公司，其业务主

要位于亚太地区。 艾芬豪的资产包括了：在蒙古南部

Ｏｙｕ Ｙｏｌｇｏｉ

铜金银矿开发项目中

６６％

的权益；蒙古煤炭矿业企业南戈壁资源公司（多伦多交易所代码：

ＳＧＱ

；香港联交所代码：

１８７８

）中

５８％

的权益；在铜金矿矿业企业艾芬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交易所及多伦多交易

所代码：

ＩＶＡ

） 中

５９％

的权益， 艾芬豪澳大利亚同时还在发展钼铼矿的勘探； 以及在

Ａｌｔｙｎａｌｍａｓ Ｇｏｌｄ

公司，一家在哈萨克斯坦斯坦开发

Ｋｙｚｙｌ

金矿项目的私营公司，中

５０％

的权

益。艾芬豪的股票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及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同时挂牌

交易，其代码均为

ＩＶＮ

。

关于南戈壁

南戈壁（多伦多交易所：

ＳＧＱ

，港交所：

１８７８

）是一家煤炭企业生产和开发二迭纪时代

在蒙古国南戈壁区的焦煤煤田和热能煤煤田。 公司的主力煤矿敖包特陶勒盖现已在产并

向中国客户供应及销售煤炭。 公司计划向亚洲市场提供广泛的煤炭产品。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７

证券简称：闽福发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

、预计的业绩：同向大幅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１７５％－２２５％

盈利

：

２７２４．４２

万元

盈利

：

7500

万

-8860

万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１３

元 盈利

：

０．０５

元

（

见注

）

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３０９

，

２１４

，

１６３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

总股本为

６１８

，

４２８

，

３２６

股。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按最新股本调整最近三年

的基本每股收益，故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调整为

０．０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的合营企业大华大陆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太平洋”股票，净利润大幅

增长。 公司按

４０．１％

的持股比例相应计提合营企业投资收益，由此构成本报告

期公司业绩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数据

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学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２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

响，根据相关规定，我公司股票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起停牌。 公司于

１

月

３１

日

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履行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各项披露义务。停

牌期间，公司和北部湾港务集团与财务顾问、审计师、评估师、律师等中介机构

协调配合，已基本完成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履行了必要的报批和审议

程序，目前正在根据监管部门的审核意见完善重大资产重组披露材料。经公司

申请，公司证券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继续停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将积极沟通，完善信息披露材料，尽快完成披露材料的审查和公告工

作，恢复公司证券交易。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嘉实债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７００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嘉实理财通系列证券投资基金暨嘉实增长混合

、

嘉

实稳健混合及嘉实债券基金合同

》、《

嘉实理财通系列

证券投资基金暨嘉实增长混合

、

嘉实稳健混合及嘉实

债券招募说明书

》

的有关规定

。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暂停申购

（

转换转入

）

的原因说

明

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恢复相关业

务的日期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恢复申购

（

转换转入

）

的原因说

明

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投资者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１５

：

００

后在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提交的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申购（含转入）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起（含

５

日）恢复本基金的日常申购（含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咨询相关情况。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

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通讯方式）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上午汇总表决结果，会议的

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

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商贸城一区东扩项目涉及拆除资产会计估

计变更的议案》。

【国际商贸城一区市场扩建工程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目前项目实施中将对餐饮区及辅助用房

Ｅ

区块进行拆除，相关资产按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账面价值（因

拆除无法预计清理收入故不留残值），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前按月平均摊销完毕。 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公司

采用未来适用法核算，将影响

２０１２

年度折旧费用增加，减少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总额约

１２００

万元。 】

二、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浙江省进出口银行授信的议案》。

【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借款资金用于支付

进出口业务货款，利率为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具体授信额度和贷款期限以最终核定为准。 】

三、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王春明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增补王春明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

四、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市场商户专项委托贷款额度的议案》。

【申请向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增加银行借款

２

亿元，相关程序不变（中国工商银行义乌分行为委

托贷款办理行，工行收取不高于万分之五的手续费，履行委托办理行的职责。 此项业务由浙江中国小商

品城惠商投资管理分公司办理，并按贷款额收取

１％

的服务费）。 】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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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

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六届十二次监事会（通讯方式）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上午汇总表决结果，会议的召

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

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商贸城一区东扩项目涉及拆除资产会计估

计变更的议案》。

【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市场扩建工程项目实施中将对餐饮区及辅助用房

Ｅ

区块进行拆除， 相关资产

按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账面价值（因拆除无法预计清理收入故不留残值），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前按月平均摊销完

毕。 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核算，将影响

２０１２

年度折旧费用增加，减少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

总额约

１２００

万元。 】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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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固定资产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１

、变更日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

２

、变更原因：因国际商贸城一区东扩工程，需对项目实施中的一区东侧餐饮区及辅助用房

Ｅ

区块进

行拆除，将相关资产按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账面价值（因拆除无法预计清理收入故不留残值），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

前按月平均摊销完毕。

二、 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对固定资产的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一区东侧餐饮区及辅助用房

Ｅ

区块拆除的实际情况做

相应的变更，是合理、必要的，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故一致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三、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固定资产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核算，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经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增加

２０１２

年度折旧费用

１２

，

０８６

，

２７２．１７

元。

相关资产折旧年限变更情况明细表：

固定资产

名称

原值

交付使用日

期

使用年

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止已提折旧

净值 原年折旧 调整后年折旧

东辅房

Ｅ

区

４２２８１８１．８２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年

１２５１５４１．８２ ２，９７６，６４０．００ １３５，３０１．８２ ２，９７６，６４０．００

餐饮区

１３７５７３４２．２５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年

４０７２１７３．３１ ９，６８５，１６８．９４ ４４０，２３４．９５ ９，６８５，１６８．９４

小计

１７９８５５２４．０７ ５３２３７１５．１３ １２，６６１，８０８．９４ ５７５，５３６．７７ １２，６６１，８０８．９４

２０１２

年增加折旧额

１２，０８６，２７２．１７

四、 审批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国际商贸城一区东扩项目涉及拆除资产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一区东侧餐饮区及辅

助用房

Ｅ

区块等资产进行的相应的会计估计变更。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对国际商贸城一区东侧餐饮区及辅助用房

Ｅ

区块进行拆除，将相关资产按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账

面价值（因拆除预计无清理收入故不留残值），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底前按月平均摊销完毕。 上述会计估计变更

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符合公司利益。

六、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固定资产的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一区东侧餐饮区及辅助用房

Ｅ

区块拆除的实际情况进

行相应的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规定，能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合理的。 故一致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